
立法會十五題︰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地位 

＊＊＊＊＊＊＊＊＊＊＊＊＊＊＊＊＊＊＊＊＊＊＊＊＊＊＊＊＊＊ 

  以下為今日（六月十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郭榮鏗議員的提問和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資深大律師的書面答覆︰ 

問題︰ 

  行政長官在二○一四年《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將繼續積極推廣香港的

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以提升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地

位」。此外，政府在答覆本會議員有關二○一四至二○一五年度開支預算的質詢

時表明，當局快將設立推廣仲裁服務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將

就在亞太區推廣香港仲裁服務而持續推行和新推出的措施方面提供意見及作出

協調。另一方面，香港最近在競逐國際商事仲裁會的二○一八年大會（國商仲裁

大會）的主辦權時敗於悉尼。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有否評估香港競逐上述國商仲裁大會的主辦權失敗的原因；若有，評估的

結果和詳情，以及跟進行動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有否研究在不久的將來，是否會有一些其他的國際仲裁會議，與上述國商

仲裁大會相類似而香港可以競逐其主辦權的；若有，研究的結果和詳情為何；若

否，原因為何； 

（三）有關設立諮詢委員會的最新進展，包括將於何時設立，以及擬議的職權範

圍、成員組合及工作計劃為何； 

（四）有否計劃邀請一些國際法律組織及仲裁機構（例如倫敦國際仲裁院、斯德

哥爾摩商會仲裁院和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等）在本港設立地區辦事處；若有，此

等計劃的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五）有否計劃協助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獲認可為內地的正式仲裁委員會，以及／

或取得內地的其他相關法律地位，從而使其可開展內地的仲裁業務；若有，此等

計劃的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一直致力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亞太區



國際法律和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地位，並會繼續為此努力。我們會加強各項推廣

工作、改善仲裁及調解的法律框架，以及與所有利益相關者合作。 

 

  現就問題的五個部分逐一答覆如下︰ 

 

（一）國際商事仲裁會是一個全球組織，致力提倡採用仲裁、調停及其他解決國

際商事糾紛的方法，並積極改善有關程序。國際商事仲裁會的大會每兩年舉行一

次，以便發表有關解決國際爭議各範疇的論文並進行討論。以國際商事仲裁會最

近在二○一四年四月在邁阿密舉行的大會為例，香港的參與備受矚目。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香港特區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競逐在香港舉辦國際商事

仲裁會二○一八年大會的主辦權。儘管國際商事仲裁會決定在悉尼舉行二○一八

年大會，而我們並沒有箇中商議的詳情，我們認為沒有理由懷疑香港作為亞太區

主要國際法律和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競爭力。 

 

  事實上，我們從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得悉，國際商事仲裁會已決定將在二○一

五年在香港舉行一項重要的活動項目，即其理事會的年會。此決定標誌着國際商

事仲裁會對香港作為國際仲裁中心所擔當的重要角色，投下信心一票。這次年會

是一個寶貴的機會，讓我們向世界各地的主要仲裁執業者及用家展示香港可以提

供的超卓服務。 

 

（二）香港作為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和解決爭議服務中心，不時舉辦重要的仲裁

會議和活動。 

 

  在不久的將來，除二○一五年國際商事仲裁會理事會的年會（如上文第（一）

部分所述）外，以倫敦為基地的英國特許仲裁員學會在二○一五年三月也在香港

慶祝該會成立一百周年。根據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提供的資料，國際商事仲裁機構

聯合會也會在二○一七年在香港舉行年會。 

 

  一如以往，政府會繼續支持在香港舉行重要的仲裁會議和活動，以展示香港

在提供仲裁服務方面的實力，並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三）為加強律政司與法律╱仲裁界的合作，以促進香港仲裁服務的發展和增

長，政府在二○一四年的施政綱領公布將設立推廣仲裁服務諮詢委員會。 

 

  委員會將由律政司司長擔任主席，成員來自法律專業、仲裁界（包括仲裁機

構）及其他相關機構。籌備工作現正進行，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會在適當時候公

布。 



 

（四）律政司一直積極吸引世界級的仲裁機構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或處理仲裁個

案。中央人民政府應我們的要求，現正與常設仲裁法院商談東道國協定，以利便

在香港處理常設仲裁法院的投資仲裁個案，這將有助吸引更多投資仲裁個案在香

港處理。自香港特區政府對此事項表示有興趣，中央人民政府一直提供有力的支

持。 

 

  此外，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確認，原則上同意在二○一四年下半年在香港設

立分處。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香港仲裁中心一樣，該分處將會是中國

海事仲裁委員會首個設於內地以外地方的分處。 

 

  為鞏固香港作為國際仲裁樞紐的地位，律政司會繼續與其他享負盛名的仲裁

機構進行磋商，並探討這些機構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或發展業務的可能性。 

 

（五）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一直積極推展在內地推廣工作和業務的計劃，包括可能

成為首個設於內地並處理仲裁個案的非內地的仲裁機構。 

 

  就此，律政司一直積極跟進容許香港仲裁機構在內地設立辦事處的建議，讓

香港仲裁機構可直接向內地企業提供仲裁服務。 

 

  此外，律政司向內地的相關機關提議，假如這些建議未能在全國各地推行，

則應考慮在北京及／或上海自由貿易區等地方以先行先試方式實施。 

 

  律政司會繼續與仲裁機構緊密合作，並與內地的相關機關保持聯繫，使香港

仲裁機構和仲裁執業者得以擴展內地市場的業務。 

完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８日（星期三） 

 


